
113年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招訓簡章

訓練單位名稱

課程名稱

上課地點

國立嘉義大學

農園產品加工技術與利用實作班第01期

報名方式

採線上報名

1.請先至台灣就業通：
https://job.taiwanjobs.gov.tw/internet/index/agree.aspx 加入會員
2.再至在職訓練網：
https://ojt.wda.gov.tw/ 報名

學科 :60074嘉義市林森東路151號(嘉大林森校區K棟1樓K103教室)

術科2:

術科 :60074嘉義市林森東路151號(嘉大林森校區K棟1樓K103教室)

學科2:

單位核心能力介紹:本處致力於「終身教育」與「社區學院」學習環境之營造，實現社
區民眾希望就讀高等教育的夢想，建立教育與社區之橋樑，以及教育與社會資源之緊密
結合，形塑社區學習的新典範。除培育學員自我瞭解、自我實現的能力與情操外，兼顧
人文素養、科學新知、管理技能、敬業樂群及工作倫理之學習，為本校參與廿一世紀「
學習型社會」奠立基石。此外，本處為落實「大學社區化、社區大學化」之區域發展理
念，構築教育機會均等暨終身教育目標之新學習空間。特透過整體規劃、縝密設計與不
懈耕耘，加速雲嘉南地區推廣教育的均衡發展，營造學校與社區雙贏共榮的夥伴關係
，彰顯本處的活力與特色，俾帶動鄰近社區總體營造。另本處近來加強與產、官、學、
研界之互動交流，務求穩定成長，漸次擴張，以期服務雲嘉南地區有志終身學習之社會
人士，善盡社會責任。本校設有食品科學系、水生生物科學系、動物科學系，故結合本
校專、兼任師資及業界講師，特開設加工相關課程。

訓練目標
知識:課程內容包含蔬果、穀類釀造原理，自釀所需條件，酵母菌與麴之利用等相關工
具以及重要技術與要求。

技能:1.微生物在衛生安全暨運用的特點。
2.傳統農產品加工的技術與應用，並分組實作，學習正確的加工技術。
3.透過理論與實作的配合，達到基礎的學習與認識。
4.結合地方特色農園產品進行加工釀製、研發與創新。

學習成效:1.學會基本農園產品加工的方法與技巧。
2.激發在地農產品加工的自我創作。
3.增進另一專長學習。

課程進度/內容授課時間上課日期 時數
授課
師資

遠距
教學

2024/03/16(星期六) 09:00~10:00 1.0
1.課程簡介。2.食品安全衛生管理。3.使用操作安全說明
。4.設施設備介紹及器具設備介紹。5.認識發酵微生物。 馮淑慧

2024/03/16(星期六) 10:00~12:00 2.0
果醬製作。

馮淑慧

2024/03/16(星期六) 13:00~17:00 4.0

果醬應用於歐式麵包實務。(配方及材料講解與說明、準
備材料與教師示範、學員進行實際操作演練、麵團攪拌與
發酵、分割、滾圓、鬆弛、壓平、包果醬、整型、割線、
第二次發酵、烤焙)

馮淑慧

2024/03/23(星期六) 09:00~10:00 1.0
麵糰的科學。

馮淑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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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/03/23(星期六) 10:00~12:00 2.0
1.米麴的培養原理與實務。2.果乾製作。

馮淑慧

2024/03/23(星期六) 13:00~17:00 4.0
1.製麴。2.果乾麵包製作。

馮淑慧

2024/03/30(星期六) 09:00~12:00 3.0
1.鮮味的秘訣-味噌種類及製作。2.蔬菜醃漬原理與製作
。 馮淑慧

2024/03/30(星期六) 13:00~17:00 4.0
1.發酵辣椒醬製作。2.黃金泡菜製作。

馮淑慧

2024/04/13(星期六) 09:00~12:00 3.0
辣椒醬蔥油餅製作。

馮淑慧

2024/04/13(星期六) 13:00~17:00 4.0
黃金泡菜比薩製作。

馮淑慧

2024/04/20(星期六) 09:00~12:00 3.0
1.韓式泡菜製作。2.味噌醬調味製作。

馮淑慧

2024/04/20(星期六) 13:00~17:00 4.0
味噌麵包製作。

馮淑慧

2024/04/27(星期六) 09:00~12:00 3.0
淺漬蔬菜原理與製作。

馮淑慧

2024/04/27(星期六) 13:00~16:00 3.0
發酵蔬菜包製作。

馮淑慧

2024/04/27(星期六) 16:00~17:00 1.0
課程重點回顧與討論。

馮淑慧

※招訓對象

本計畫補助對象為年滿15歲以上，具就業保險、勞工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或農民
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在職勞工，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：
（一）具本國籍。
（二）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，且獲准居留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、
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。
（三）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16條第3項、第4項規定取得居留身分之下列對象之一：
 1.泰國、緬甸地區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國民。
 2.泰國、緬甸、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，且已依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
第一款規定取得工作許可者。
（四）跨國（境）人口販運被害人，並取得工作許可者。
前項年齡及補助資格以開訓日為基準日。

招訓方式
及資格條件

※招訓方式
1.網路行銷:本校網站公告。2.簡章寄發:將本課程招生簡章以E-MAIL寄發學員及曾來洽
詢課程者。3.勞動力發展署整體招生作業配合與執行。

※資格條件
1.對本課程有興趣者。2.基於衛生考量，上課時學員需自備手套、口罩及帽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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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學員學歷：不限

※遴選方式
學員資格:1.對本課程有興趣者。2.基於衛生考量，上課時學員需自備手套、口罩及帽
子。
遴選方式:1.以台灣就業通報名先後順序為主，請上台灣就業通網站完成報名登記，待
電話通知前至嘉義大學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辦公室辦理報到，並於7日內繳交報名相關資
料與費用，逾期者視為放棄。2.報名資料繳交或填寫不齊者，本校得退回或通知於期限
內補正。

遴選學員標準
及作業程序

是否為
iCAP課程

□是，課程相關說明 ：
　　　iCAP標章證號 ：
■否

招訓人數 20人

報名起迄日期 113年02月15日至113年03月13日

113年03月16日(星期六)至113年04月27日(星期六)

預定上課時間
每週六
09:00~10:00;09:00~12:00;10:00~12:00;13:00~17:00;13:00~16:00;16:00~17:00上課

共計42小時課程總期

授課師資

   ※馮淑慧 老師
學歷: 國立台灣大學  園產加工碩士
專長: 專長：
1.農產品加工
2.食品加工
3.食品微生物
4.烘焙教學與製作
,經歷：
本校大學部烘焙學授課教師、
本校辦理102-103年度雲嘉南分署之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
「老麵烘焙實作學士學分班」、
「老麵烘焙實作學士學分班」、
「麵包烘焙實作學士學分班」、
「穀類食品加工實作學士學分班」、
「經典烘焙學實作學士學分班」、
「創意烘焙點心實作學士學分班」等專任老師。

教學方法

□講授教學法（運用敘述或講演的方式，傳遞教材知識的一種教學方法，提供相關教材
或講義）
□討論教學法（指團體成員齊聚一起，經由說、聽和觀察的過程，彼此溝通意見，由講
師帶領達成教學目標）
□演練教學法（由講師的帶領下透過設備或教材，進行練習、表現和實作，親自解說示
範的技能或程序的一種教學方法）
□其他教學方法:分組實作，每組5人。

費用

實際參訓費用：$8,530，報名時應繳費用：$8,530

(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補助：$6,824，參訓學員自行負擔：$1,706)

一般勞工政府補助訓練費用80%、全額補助對象政府補助訓練費用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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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費辦法

※依據產業人才投資計畫第30、31點規定
第30點、參訓學員已繳納訓練費用，但因個人因素，於開訓日前辦理退訓者，訓練單
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：
（一）非學分班訓練單位至多得收取本署核定訓練費用5%，餘者退還學員。
（二）學分班退費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。
已開訓但未逾訓練總時數1/3者，訓練單位應退還本署核定訓練費用50%。但已逾訓練
總時數1/3者，不予退費。
匯款退費者，學員須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用或於退款金額中扣除。
第31點、訓練單位有下列情事之ㄧ者，應全數退還學員已繳交之費用：
（一）因故未開班。
（二）未如期開班。
（三）因訓練單位未落實參訓學員資格審查，致有學員不符補助資格而退訓者。
（四）因訓練單位因素而致訓練班次遭分署撤銷核定。
訓練單位如變更訓練時間、地點或其他重大缺失等，致學員無法配合而需退訓者，訓
練單位應依未上課時數佔訓練總時數之比例退還學員訓練費用。
因訓練單位之原因，致學員無法於結訓後6個月內取得本計畫補助金額，訓練單位應先
代墊補助款項。經司法判決確定或經認定非可歸責於訓練單位者，得另檢具證明向分
署申請代墊補助款項。
匯款退費者，由訓練單位負擔匯款手續費用。

說明事項

訓練單位
連絡專線

聯絡人：陳建志

聯絡電話：05-2732405

2.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、原住民、身心障礙者、中高齡者、獨力負擔
家計者、家庭暴力被害人、更生受保護人、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24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
關認為有必要者、逾65歲之高齡者、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、直系親屬或其未成
年子女之監護人、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、配偶、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女之
監護人等在職勞工為全額補助對象，報名時須備齊相關資料。

3.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1/5，且取得結訓證書者(學分班之學員須取得學分證明
)，經行政程序核可後，始可取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之補助。

4.參加職前訓練期間，接受政府訓練經費補助者（勞保投保證號前2碼數字為09訓字保
之參訓學員），及參訓學員投保狀況檢核表僅為裁減續保及職災續保之參訓學員，不予
補助訓練費用。

1.訓練單位得先收取全額訓練費用，並與學員簽訂契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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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單位
申訴專線

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】

電話：0800-777888   https://www.wda.gov.tw
其他課程查詢：https://ojt.wda.gov.tw/

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】

電    話：06-6985945 分機：1526
傳    真：06-6985941
電子郵件：yct@wda.gov.tw
網    址：https://yct168.wda.gov.tw/Default.aspx

※報名前請務必仔細詳閱以上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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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單位名稱

課程名稱

上課地點

國立嘉義大學

不動產買賣交易安全實務班第01期

報名方式

採線上報名

1.請先至台灣就業通：
https://job.taiwanjobs.gov.tw/internet/index/agree.aspx 加入會員
2.再至在職訓練網：
https://ojt.wda.gov.tw/ 報名

學科 :60074嘉義市林森東路151號(嘉大林森校區F棟1樓F101教室)

術科2:

術科 :

學科2:

單位核心能力介紹:本處致力於「終身教育」與「社區學院」學習環境之營造，實現社
區民眾希望就讀高等教育的夢想，建立教育與社區之橋樑，以及教育與社會資源之緊密
結合，形塑社區學習的新典範。除培育學員自我瞭解、自我實現的能力與情操外，兼顧
人文素養、科學新知、管理技能、敬業樂群及工作倫理之學習，為本校參與廿一世紀「
學習型社會」奠立基石。此外，本處為落實「大學社區化、社區大學化」之區域發展理
念，構築教育機會均等暨終身教育目標之新學習空間。特透過整體規劃、縝密設計與不
懈耕耘，加速雲嘉南地區推廣教育的均衡發展，營造學校與社區雙贏共榮的夥伴關係
，彰顯本處的活力與特色，俾帶動鄰近社區總體營造。另本處近來加強與產、官、學、
研界之互動交流，務求穩定成長，漸次擴張，以期服務雲嘉南地區有志終身學習之社會
人士，善盡社會責任。本校為一所擁有7大學院之綜合型大學，其中管理學院設有財務
金融學系暨研究所，其中職涯進路圖包含不動產經紀人、不動產產權審核、不動產估價
師等。而本處致力於推廣終身學習之使命，特開設不動產相關民法課程，提供相關從業
人員及社會人士進修管道。

訓練目標
知識:1.為使學員培養並具備買賣契約的權利、義務法律關係的區辨能力。2.於遇有不
動產買賣交易情況，應如何判斷法律關係或契約成立生效。3.如何主張權利並修改契約
條件，以適時維護自身權益所應具備之法律專業知識。

技能:1.使其具備如何在不動產交易過程中主張自身的合法權益。2.共有不動產交易安
全之多數決與先買權之規定或程序。3.避免因不諳法令而致他人趁機不法侵害自身權益
受有損害。4.能有效避免其於不動產買賣過程中所衍生之交易糾紛。5.降低其原所承受
或不必要之交易風險。

學習成效:1.透過課程學習，提昇從業人員善用不動產專業法律知識來保障自身合法權
益。2.不動產判決案例非常多樣，牽涉的法規相當廣泛，往後在面對不同實務案例，能
正確、恰當地援引適用，提供顧客更全面性的不動產法律咨詢。3.希冀其從事不動產交
易行為時，可事前防微杜漸、事後定紛止爭，以達確保不動產交易安全之目的。

課程進度/內容授課時間上課日期 時數
授課
師資

遠距
教學

2024/03/06(星期三) 18:30~21:30 3.0

壹、行為能力與監護制度。一、司法實務見解-行為能力
制度與拋棄： (一)如何區辨-無行為能力人與限制行為能
人之效力。(二)未受禁治產宣告之成年人-是否得為意思
表示。(三)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-是否具有行為能力。

蔡旻耿

2024/03/13(星期三) 18:30~21:30 3.0

一、司法實務見解-行為能力制度與拋棄：(四)法院如何
判斷-是否欠缺意思能力(識別能力)。(五)暫時停止監護
權者-應否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。(六)權利能力或行為能
力-得否拋棄。

蔡旻耿

2024/03/20(星期三) 18:30~21:30 3.0
二、司法實務見解-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財產之處分：(一
)未經法院許可代理受監護人簽訂買賣契約之效力。(二
)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財產之處分。

蔡旻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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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/03/27(星期三) 18:30~21:30 3.0

貳、責任能力與識別能力。一、司法實務見解-責任能力
與識別能力之區辨：(一)如何區辨-責任能力與識別能力
。(二)如何區辨-意思能力與識別能力。(三)非受輔助宣
告之人-是否即享有行為能力。

蔡旻耿

2024/04/10(星期三) 18:30~21:30 3.0

一、司法實務見解-責任能力與識別能力之區辨：(四)輔
助人-得否類推適用法定代理人之規定。二、司法實務見
解-侵權行為能力與債務不履行能力：(一)如何區辨-侵權
行為能力與債務不履行能力。

蔡旻耿

2024/04/17(星期三) 18:30~21:30 3.0
參、法律上能力體系表。一、司法實務見解-人格權、身
分權之保護：(一)法定抵押權-得否預先拋棄。(二)剩餘
財產分配請求權-得否預先拋棄。

蔡旻耿

2024/04/24(星期三) 18:30~21:30 3.0

一、司法實務見解-人格權、身分權之保護：(三)簽發本
票擔保不能另結新歡-是否預先拋棄自由權。(四)以契約
預先拋棄權利-是否有拘束利。(五)以競業條款約定拋棄
權利-是否有效。

蔡旻耿

2024/05/02(星期四) 18:30~21:30 3.0
一、司法實務見解-人格權、身分權之保護：(六)如何區
辨人格權、身分權之保護。(七)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權
-得否讓與。(八)侵害法人名譽-得否請求慰撫金。

蔡旻耿

2024/05/08(星期三) 18:30~21:30 3.0

一、司法實務見解-人格權、身分權之保護：(九)法院如
何判斷-侵害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。(十)賠償精神慰撫
金-得否主張扣除保險給付。(十一)如何判斷-媒體言論自
由是否侵害人格權。

蔡旻耿

2024/05/15(星期三) 18:30~21:30 3.0
肆、權利客體。一、司法實務見解-權利之客體：(一)權
利之客體-有無包括物或權利。(二)如何區辨-所稱物之「
某物」與「他物」。

蔡旻耿

2024/05/22(星期三) 18:30~21:30 3.0
一、司法實務見解-權利之客體：(三)健康權或生命權-是
否為侵權行為之客體。(四)購買建物無移轉土地持分-得
否主張債不履。

蔡旻耿

2024/05/29(星期三) 18:30~21:30 3.0

二、司法實務見解-所有權之標的（客體）：(一)墳塚及
屍體骸骨-得否為所有權之客體。(二)輕便軌道-得否為不
動產所有權之客體。(三)不動產之構成部分-得否為所有
權之客體。

蔡旻耿

2024/06/05(星期三) 18:30~21:30 3.0

二、司法實務見解-所有權之標的（客體）：(四)共同部
分-得否為所有權之客體。(五)如何區辨建築物-是否得為
不動產所有權之客體。(六)未完工之建物-是否得為不動
產所有權之客體。

蔡旻耿

2024/06/12(星期三) 18:30~21:30 3.0
伍、物之成分與主物從物。一、重要成分與非重要成分
：(一)承租人於土地上鋪設水泥-是否為土地之重要成分
。(二)買受魚池所在之土地-是否包括魚池及魚。

蔡旻耿

2024/06/19(星期三) 18:30~21:30 3.0

一、重要成分與非重要成分：(三)出資擴建主建物-是否
單獨取得擴建部分所有權。(四)拍賣物有增建-得否聲請
法院一併點交。(五)法院如何區辨-重要成分與非重要成
分。

蔡旻耿

2024/06/26(星期三) 18:30~21:30 3.0
二、司法實務見解-附屬物與附屬建築物：(一)法院如何
區辨-附屬物或附屬建築物。(二)增建之建物-是否應由增
建者取得所有權。(三)附屬建築物-是否有獨立所有權。

蔡旻耿

2024/07/03(星期三) 18:30~21:30 3.0

三、司法實務見解-附屬物與從物：(一)依法設置之防火
巷-得否享有獨立所有權。(二)區分建物之地下室-得否享
有獨立所有權。(三)區分建物之屋頂平台-得否享有獨立
所有權。(四)增建部分為附屬物-是否為抵押權效力所及
。

蔡旻耿

※招訓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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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補助對象為年滿15歲以上，具就業保險、勞工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或農民
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在職勞工，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：
（一）具本國籍。
（二）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，且獲准居留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、
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。
（三）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16條第3項、第4項規定取得居留身分之下列對象之一：
 1.泰國、緬甸地區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國民。
 2.泰國、緬甸、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，且已依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
第一款規定取得工作許可者。
（四）跨國（境）人口販運被害人，並取得工作許可者。
前項年齡及補助資格以開訓日為基準日。

招訓方式
及資格條件

※招訓方式
1.網路行銷：本校網站公告。2.簡章寄發：將本課程招生簡章以E-MAIL寄發學員及曾來
洽詢課程者。3.勞動力發展署整體招生作業配合與執行。

※資格條件
與本課程相關從業人員為佳。

※學員學歷：不限

※遴選方式
學員資格:與本課程相關從業人員為佳。
遴選方式:1.以台灣就業通報名先後順序為主，請上台灣就業通網站完成報名登記，待
電話通知前至嘉義大學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辦公室辦理報到，並於規定期限內繳交報名相
關資料與費用，逾期者視為放棄。2.報名資料繳交或填寫不齊者，本校得退回、或通知
於期限內補正。

遴選學員標準
及作業程序

是否為
iCAP課程

□是，課程相關說明 ：
　　　iCAP標章證號 ：
■否

招訓人數 20人

報名起迄日期 113年02月05日至113年03月03日

113年03月06日(星期三)至113年07月03日(星期三)

預定上課時間 每週三18:30~21:30上課、每週四18:30~21:30上課

共計51小時課程總期

授課師資

   ※蔡旻耿 老師
學歷: 國立政治大學  地政學研究所
專長: 民法、土地法相關法規、不動產估價、不動產投資分析,,,,

教學方法

□講授教學法（運用敘述或講演的方式，傳遞教材知識的一種教學方法，提供相關教材
或講義）
□討論教學法（指團體成員齊聚一起，經由說、聽和觀察的過程，彼此溝通意見，由講
師帶領達成教學目標）

實際參訓費用：$8,410，報名時應繳費用：$8,4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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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用 (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補助：$6,728，參訓學員自行負擔：$1,682)

一般勞工政府補助訓練費用80%、全額補助對象政府補助訓練費用100%

退費辦法

※依據產業人才投資計畫第30、31點規定
第30點、參訓學員已繳納訓練費用，但因個人因素，於開訓日前辦理退訓者，訓練單
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：
（一）非學分班訓練單位至多得收取本署核定訓練費用5%，餘者退還學員。
（二）學分班退費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。
已開訓但未逾訓練總時數1/3者，訓練單位應退還本署核定訓練費用50%。但已逾訓練
總時數1/3者，不予退費。
匯款退費者，學員須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用或於退款金額中扣除。
第31點、訓練單位有下列情事之ㄧ者，應全數退還學員已繳交之費用：
（一）因故未開班。
（二）未如期開班。
（三）因訓練單位未落實參訓學員資格審查，致有學員不符補助資格而退訓者。
（四）因訓練單位因素而致訓練班次遭分署撤銷核定。
訓練單位如變更訓練時間、地點或其他重大缺失等，致學員無法配合而需退訓者，訓
練單位應依未上課時數佔訓練總時數之比例退還學員訓練費用。
因訓練單位之原因，致學員無法於結訓後6個月內取得本計畫補助金額，訓練單位應先
代墊補助款項。經司法判決確定或經認定非可歸責於訓練單位者，得另檢具證明向分
署申請代墊補助款項。
匯款退費者，由訓練單位負擔匯款手續費用。

說明事項

訓練單位
連絡專線

聯絡人：陳建志

聯絡電話：05-2732405

2.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、原住民、身心障礙者、中高齡者、獨力負擔
家計者、家庭暴力被害人、更生受保護人、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24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
關認為有必要者、逾65歲之高齡者、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、直系親屬或其未成
年子女之監護人、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、配偶、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女之
監護人等在職勞工為全額補助對象，報名時須備齊相關資料。

3.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1/5，且取得結訓證書者(學分班之學員須取得學分證明
)，經行政程序核可後，始可取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之補助。

4.參加職前訓練期間，接受政府訓練經費補助者（勞保投保證號前2碼數字為09訓字保
之參訓學員），及參訓學員投保狀況檢核表僅為裁減續保及職災續保之參訓學員，不予
補助訓練費用。

1.訓練單位得先收取全額訓練費用，並與學員簽訂契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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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單位
申訴專線

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】

電話：0800-777888   https://www.wda.gov.tw
其他課程查詢：https://ojt.wda.gov.tw/

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】

電    話：06-6985945 分機：1526
傳    真：06-6985941
電子郵件：yct@wda.gov.tw
網    址：https://yct168.wda.gov.tw/Default.aspx

※報名前請務必仔細詳閱以上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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訓練單位名稱

課程名稱

上課地點

國立嘉義大學

農漁畜產加工應用實務班第01期

報名方式

採線上報名

1.請先至台灣就業通：
https://job.taiwanjobs.gov.tw/internet/index/agree.aspx 加入會員
2.再至在職訓練網：
https://ojt.wda.gov.tw/ 報名

學科 :60074嘉義市林森東路151號(嘉大林森校區K棟1樓K103教室)

術科2:

術科 :60074嘉義市林森東路151號(嘉大林森校區K棟1樓K103教室)

學科2:

單位核心能力介紹:本處致力於「終身教育」與「社區學院」學習環境之營造，實現社
區民眾希望就讀高等教育的夢想，建立教育與社區之橋樑，以及教育與社會資源之緊密
結合，形塑社區學習的新典範。除培育學員自我瞭解、自我實現的能力與情操外，兼顧
人文素養、科學新知、管理技能、敬業樂群及工作倫理之學習，為本校參與廿一世紀「
學習型社會」奠立基石。此外，本處為落實「大學社區化、社區大學化」之區域發展理
念，構築教育機會均等暨終身教育目標之新學習空間。特透過整體規劃、縝密設計與不
懈耕耘，加速雲嘉南地區推廣教育的均衡發展，營造學校與社區雙贏共榮的夥伴關係
，彰顯本處的活力與特色，俾帶動鄰近社區總體營造。另本處近來加強與產、官、學、
研界之互動交流，務求穩定成長，漸次擴張，以期服務雲嘉南地區有志終身學習之社會
人士，善盡社會責任。本校設有食品科學系、水生生物科學系、動物科學系，故結合本
校專、兼任師資及業界講師，特開設加工相關課程。

訓練目標

知識:1.了解農漁畜產業結構。
2.農漁畜產品對人體的營養需求及機能性。
3.食品安全衛生觀念。
4.基本加工原理及知識。
5.產品與宅配需求。
技能:1.了解農漁畜產品來源及品質。
2.供應長期加工材料處理。
3.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及規範。
4.基本加工方法。
5.延伸不同原料加工產品。

學習成效:1.了解農漁畜產加工基本概念與方法。
2.學會農漁畜產加工的技巧與實務。
3.激發農漁畜產加工的自我創作。
4.增進另一專長學習。

課程進度/內容授課時間上課日期 時數
授課
師資

遠距
教學

2024/05/11(星期六) 09:00~12:00 3.0
食用水產品介紹。

賴弘智

2024/05/11(星期六) 13:00~17:00 4.0
水產品特色與加工法。

賴弘智

2024/05/18(星期六) 09:00~12:00 3.0

1.農漁畜產加工衛生安全管理：農漁畜產品加工原料管控
，加工過程安全及衛生管理，以防止汙染為原則，並保障
使用者的權宜。2.設施設備及器具介紹。3.設備使用操作
安全說明。

李秋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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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/05/18(星期六) 13:00~17:00 4.0
畜產加工應用:1.五香豬肉乾製作。2.鹹豬肉製作。

李秋蘭

2024/05/25(星期六) 09:00~12:00 3.0
漁產加工應用:彩色手工蝦餅製作。

李秋蘭

2024/05/25(星期六) 13:00~17:00 4.0
漁產加工應用:1.養生魚鱗凍製作。2.午仔魚一夜干製作
。 李秋蘭

2024/06/01(星期六) 09:00~12:00 3.0
漁產加工應用:章魚燒製作。

李秋蘭

2024/06/01(星期六) 13:00~17:00 4.0
漁產加工應用:1.蜜汁柴魚酥製作。2.魩仔魚醬製作。

李秋蘭

2024/06/15(星期六) 09:00~12:00 3.0
豆類加工應用:1.豆腐製作。2.豆漿製作。

陳銘學

2024/06/15(星期六) 13:00~17:00 4.0
豆類加工應用:1.豆花製作。2.豆腐乳製作。

陳銘學

2024/06/22(星期六) 09:00~12:00 3.0
一、蔬果加工應用:水果軟糖製作。二、雜糧加工應用:堅
果軟糖製作。 陳銘學

2024/06/22(星期六) 13:00~17:00 4.0
雜糧加工應用:1.拔絲地瓜製作。2.黑糖波霸製作。

陳銘學

2024/06/29(星期六) 09:00~12:00 3.0
雜糧加工應用:米鬆餅製作。

李秋蘭

2024/06/29(星期六) 13:00~17:00 4.0
雜糧加工應用:1.五彩爆米花製作。2.茶香炸豆腐製作。

李秋蘭

2024/07/06(星期六) 09:00~12:00 3.0
蔬果加工應用:芋香吐司製作。

李秋蘭

2024/07/06(星期六) 13:00~17:00 4.0
蔬果加工應用:1.油甘果醬製作。2.梅漬小番茄製作。

李秋蘭

2024/07/13(星期六) 09:00~12:00 3.0
蔬果加工應用:油甘水果茶製作。

李秋蘭

2024/07/13(星期六) 13:00~17:00 4.0
蔬果加工應用:1.油甘蛋糕捲製作。2.油甘雞製作。

李秋蘭

※招訓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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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補助對象為年滿15歲以上，具就業保險、勞工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或農民
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在職勞工，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：
（一）具本國籍。
（二）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，且獲准居留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、
大陸地區人民、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。
（三）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16條第3項、第4項規定取得居留身分之下列對象之一：
 1.泰國、緬甸地區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國民。
 2.泰國、緬甸、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，且已依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
第一款規定取得工作許可者。
（四）跨國（境）人口販運被害人，並取得工作許可者。
前項年齡及補助資格以開訓日為基準日。

招訓方式
及資格條件

※招訓方式
1.網路行銷:本校網站公告。2.簡章寄發:將本課程招生簡章以E-MAIL寄發學員及曾來洽
詢課程者。3.勞動力發展署整體招生作業配合與執行。

※資格條件
1.對本課程有興趣者。2.基於衛生考量，上課時學員需自備手套、口罩及帽子。

※學員學歷：不限

※遴選方式
學員資格:1.對本課程有興趣者。2.基於衛生考量，上課時學員需自備手套、口罩及帽
子。
遴選方式:1.以台灣就業通報名先後順序為主，請上台灣就業通網站完成報名登記，待
電話通知前至嘉義大學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辦公室辦理報到，並於7日內繳交報名相關資
料與費用，逾期者視為放棄。2.報名資料繳交或填寫不齊者，本校得退回、或通知於期
限內補正。

遴選學員標準
及作業程序

是否為
iCAP課程

□是，課程相關說明 ：
　　　iCAP標章證號 ：
■否

招訓人數 20人

報名起迄日期 113年04月11日至113年05月08日

113年05月11日(星期六)至113年07月13日(星期六)

預定上課時間 每週六09:00~12:00;13:00~17:00上課

共計63小時課程總期

授課師資

   ※賴弘智 老師
學歷: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 水產養殖研究所
專長: 水產養殖、水產環境管理
   ※李秋蘭 老師
學歷: 中華大學  餐旅管理學系
專長: 中餐烹飪、中式點心、西餐烹飪、日式料理、西式點心、飲料調酒、中式米麵食
   ※陳銘學 老師
學歷: 東海大學 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技組碩士班
專長: 農產品加工應用、中西餐烹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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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方法

□講授教學法（運用敘述或講演的方式，傳遞教材知識的一種教學方法，提供相關教材
或講義）
□討論教學法（指團體成員齊聚一起，經由說、聽和觀察的過程，彼此溝通意見，由講
師帶領達成教學目標）
□演練教學法（由講師的帶領下透過設備或教材，進行練習、表現和實作，親自解說示
範的技能或程序的一種教學方法）
□其他教學方法:分組實作，每組5人。

費用

實際參訓費用：$11,810，報名時應繳費用：$11,810

(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補助：$9,448，參訓學員自行負擔：$2,362)

一般勞工政府補助訓練費用80%、全額補助對象政府補助訓練費用100%

退費辦法

※依據產業人才投資計畫第30、31點規定
第30點、參訓學員已繳納訓練費用，但因個人因素，於開訓日前辦理退訓者，訓練單
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：
（一）非學分班訓練單位至多得收取本署核定訓練費用5%，餘者退還學員。
（二）學分班退費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。
已開訓但未逾訓練總時數1/3者，訓練單位應退還本署核定訓練費用50%。但已逾訓練
總時數1/3者，不予退費。
匯款退費者，學員須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用或於退款金額中扣除。
第31點、訓練單位有下列情事之ㄧ者，應全數退還學員已繳交之費用：
（一）因故未開班。
（二）未如期開班。
（三）因訓練單位未落實參訓學員資格審查，致有學員不符補助資格而退訓者。
（四）因訓練單位因素而致訓練班次遭分署撤銷核定。
訓練單位如變更訓練時間、地點或其他重大缺失等，致學員無法配合而需退訓者，訓
練單位應依未上課時數佔訓練總時數之比例退還學員訓練費用。
因訓練單位之原因，致學員無法於結訓後6個月內取得本計畫補助金額，訓練單位應先
代墊補助款項。經司法判決確定或經認定非可歸責於訓練單位者，得另檢具證明向分
署申請代墊補助款項。
匯款退費者，由訓練單位負擔匯款手續費用。

說明事項

訓練單位
連絡專線

聯絡人：陳建志

聯絡電話：05-2732405

2.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、原住民、身心障礙者、中高齡者、獨力負擔
家計者、家庭暴力被害人、更生受保護人、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24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
關認為有必要者、逾65歲之高齡者、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、直系親屬或其未成
年子女之監護人、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、配偶、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女之
監護人等在職勞工為全額補助對象，報名時須備齊相關資料。

3.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1/5，且取得結訓證書者(學分班之學員須取得學分證明
)，經行政程序核可後，始可取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之補助。

4.參加職前訓練期間，接受政府訓練經費補助者（勞保投保證號前2碼數字為09訓字保
之參訓學員），及參訓學員投保狀況檢核表僅為裁減續保及職災續保之參訓學員，不予
補助訓練費用。

1.訓練單位得先收取全額訓練費用，並與學員簽訂契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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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單位
申訴專線

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】

電話：0800-777888   https://www.wda.gov.tw
其他課程查詢：https://ojt.wda.gov.tw/

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】

電    話：06-6985945 分機：1526
傳    真：06-6985941
電子郵件：yct@wda.gov.tw
網    址：https://yct168.wda.gov.tw/Default.aspx

※報名前請務必仔細詳閱以上說明。


